
附件3

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序号 抽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适用对象 抽查比例 抽查频次 备注

1

对违反土地管

理法 律、法规

的监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第 六十六、六十七、六

十八、六十九条

违反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的行

为

采取巡查、受

理 举报、专项

执法

等多种方式

企业、
10% 1次/年

2

对矿产资源勘

查、 开采的监

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

法》第十 一条第二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

法实施细 则》第八条第二款

矿产资源勘查、开采等情况

采取巡查、受

理 举报、专项

执法

等多种方式

企业、
10% 2次/年

3

对地质灾害防

治的监督检查

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

第394号）第七条第二款

地质灾害防治情况

定期和不定期

监督检查 企业、
10% 3次/年



4

对基本农田保

护的监督检查

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 第257号）第二十八条
基本农田保护情况 定期和不定期

监督检查

企业、
10% 1次/年

5

对土地利用情

况的监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第六十六条

（一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

情况和建设用地审批、征收

（用）、使用 和耕地保护情

况；（二）国有土地使用权划

拨、出让、转让、出租、抵 押、

终止等活动和农用地转为建

设用地情况；（三）矿产资源

总体规划 执行情况和矿产资

源行政审批及矿产资源勘查、

开发、利用和保护情况；（四）

探矿权、采矿权设立、延续、

转让、注销、租赁、抵押等活

动；（五）国土资源权属登记

和发证、处置、规费收缴情况；

（六）法 律、法规和规章规

定的其他国土资源事项。

不定期监督检

查

用地企业
20%

2次/年



6

对城乡规划编

制、 审批、实

施、修改的监

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法》第五十一条

建设项目是否依法取得规划

许可证或临时建设规划许可

证；建设项目 是否按照已取

得的规划许可证要求进行建

设 ；建设项目是否按要求在

施工现场设置建设工程规划

公示牌；建设项目是否经城

市、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

管部门或者乡、镇人民政府验

线，验线不合格是否继续建

设；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后六

个月内是否向城乡规划主管

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

等。

不定期监督检

查

项目建设单

位 10%
1次/年


